
107 年 5 月廉潔楷模 

 

日期 107 年 4月 25 日 

服務單位 第四大隊新化分隊 

職稱、姓名 隊員 呂 O文、役男 黃 O炫 

優良事蹟 107 年 4月 25 日至臺南市新化區羊林里羊仔寮

執行雜草火警勤務途中，經接天寺公墓附近發

現有民眾明顯死亡疑似自殺情形，立即通報勤

務勤務中心處理。死者家屬為表達感謝之意，

特致贈紅包 1200 元，經執勤同仁婉拒退還。 

 

日期 107 年 5 月 20 日 

服務單位 第六大隊永華分隊 

職稱、姓名 隊員 郭 O庭、楊 O憲 

優良事蹟 107年5月20日執行臺南市中西區西賢一街執

行緊急救護勤務，執勤結束後患者家屬為表達

感謝之意，特致贈紅包 1000 元，經執勤同仁

婉拒退還，廉潔可風。 

 

日期 107 年 5 月 22 日 

服務單位 第六大隊永華分隊 

職稱、姓名 隊員 郭 O庭、楊 O憲 

優良事蹟 107年5月22日執行臺南市中西區協和街執行

緊急救護勤務，執勤結束後患者家屬為表達感

謝之意，特致贈紅包 1000 元，經執勤同仁婉

拒退還，廉潔可風。 

 


